
立法會八題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的檢討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為今日（十二月十四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葉劉淑儀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

務局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：  

 

問題： 

 

  政府近年來一直鼓勵及協助多層大廈的業主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（第

344 章）（《條例》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（法團），藉法團的法人身份代表所有

業主處理大廈公用部分的控制、管理或行政事宜。當局亦表示即將就《條例》作

出檢討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鑑於《條例》第 40A 條賦權主管當局或獲授權人員可為確定建築物的控制、

管理或行政事宜的方式而進入及視察建築物的任何公用部分，以及出席法團會議

及查閱法團管有的帳項或其他文件，2005 年至今，當局共引用過多少次第 40A

條的權力；以及當局決定是否引用該權力的考慮因素為何； 

 

（二）鑑於《條例》的附表三訂明，在不少於 5%的業主的要求下，法團的管理

委員會（管委會）主席須就業主指明的事宜召開業主大會，然而有業主表示，因

業主與管委會出現爭議，而民政事務處就有關的爭議所提供的意見不獲接納或調

解不成功，才會召開該等大會，由於業主大會由管委會的主席主持，難免有偏袒

爭議的其中一方之嫌，當局在檢討《條例》時會否考慮加入由第三方擔任業主大

會主席的規定，以增加會議的公平性及透明度，並釋除業主的疑慮；若否，原因

為何；及 

 

（三）鑑於《條例》第 20 條訂明，法團須設立並維持一項常用基金，以支付法

團按規定行使權力或執行職責的費用，以及建築物的地稅、保險費、各種稅項及

其他包括與保養及修理有關的支出，而法團亦可設立並維持一項備用基金以應付

未有預計或緊急的開支，然而有住宅物業的業主向本人申訴，有法團透過業主大

會的決議，降低該等基金的款額，並按業權份數攤分基金不足以支付的支出的差

額，但現時《條例》並無就攤分該等差額作出任何限制或規定，當局在檢討《條

例》時會否考慮加入條款以堵塞現有的漏洞或訂明有關安排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

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管理私人多層大廈是所有業主的責任，我們的政策目標，是鼓勵業主組織起



來，有效管理自己的物業。政府制訂了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（第 344 章）（下稱

《條例》），提供一個法律框架，讓業主可以成立業主立案法團（下稱「法團」），

依循條文的規定做好大廈管理工作。 

 

  為了使《條例》與時並進，以及回應公眾的關注，民政事務局在 2011 年 1

月成立了「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檢討委員會」（下稱「檢討委員會」），現正詳

細研究常見的大廈管理問題及解決方法。檢討委員會會探討應否透過修訂《條例》

來解決這些問題，並會就如何加強法團的運作，以及保障業主的利益，向政府提

出建議。我們預計檢討委員會會在 2012 年上半年向政府當局提交中期報告。 

 

  就問題的三個部分，現回覆如下： 

 

（一）2005 年至今，有 11 宗個案要求主管當局（即民政事務局局長）引用《條

例》第 40A 條的權力。這些個案，涉及業主與法團、業主與業主之間的紛爭。有

業主要求政府介入，主持公道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就政府方面來說，引用權力去

介入業主之間的紛爭，必須十分慎重和有充分的事實根據。 

 

  對上述每一宗個案，民政事務總署人員都進行了深入調查，經上級審核和徵

詢法律意見，然後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交處理建議。至今為止，民政事務總署提

交的每一宗個案報告，都不建議採取相關法律行動。經仔細衡量各有關因素後，

民政事務局局長都同意每宗處理建議，並決定不引用《條例》所賦的權力。 

 

  《條例》給主管當局賦予的權力是有前提和界限的，適用的範圍並非如一些

業主所設想。例如有業主指大廈的財政管理出現問題，要求主管當局運用《條例》

第 40A 條查閱法團的財務報表。但是，運用這權力的前提，是大廈的管理出現了

重大問題，因此，法例給我們設置了行使權力的門檻。經了解後，我們確定大廈

並沒有出現符合我們必須行使權力的情況。又例如，有業主要求主管當局引用《條

例》第 40A 條查閱委任代表的文書，以確定是否有效。然而，《條例》明確規定，

管委會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人（如主席缺席）才有權作出這些決定。即使民政事務

局局長查閱有關委任代表的文書，也無權確定文書的有效性。如果業主對管委會

主席的決定有不同意見，則可按照《條例》第 45 條及附表 10 的規定，向土地審

裁處申請裁決。  

 

  《條例》賦予主管當局的權力，要為民而用。我們的政策目的是鼓勵業主成

立法團和共同關心大廈管理，締造和諧融洽的居住環境，確保業主的權益得到最

大保障，避免在鄰里之間加深矛盾，所以我們盡量通過勸喻去化解糾紛。但如果

有法團存心違例，損害到業主的合法權益，不理會民政事務處的勸喻，我們一定

堅決引用有關權力。 



 

（二）私人大廈是業主的物業，業主有責任管理大廈的公用部分及監察法團的運

作，因此《條例》賦予業主權力及責任監察法團及其管理委員會（管委會）是否

按《條例》的規定執行工作。當中包括業主如對大廈管理事宜有意見，可根據《條

例》附表 3 第 1（2）段的規定，由不少於 5%的業主向管委會主席要求，就有關

事宜在《條例》指定的期間內召開法團業主大會商討。 

 

  法團主席是透過根據《條例》第 3、3A 或 4 條召開的業主大會上，由親自投

票或委派代表出席會議投票的業主以過半數票來議決委任的，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再者，任何在由不少於 5%的業主要求召開的業主大會上需要議決的事宜，都必

須由過半數票來決定，會議整體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不應受個別人士或會議主持人

所影響。 

 

  為了進一步改善法團會議的程序，避免有管委會主席只發出召開會議的通

知，而拖延舉行業主大會，政府在 2007 年對《條例》作出修訂，在附表 3 加入

新條款，訂明管委會主席必須在收到 5%業主要求開會後 14 天內，就業主所指明

的事宜召開法團業主大會，並在收到要求後的 45 天內舉行該業主大會。 

 

  我們理解部分業主對上述召開法團會議規定的關注，並會把有關意見向檢討

委員會反映。 

 

（三）財務管理是大廈管理的重要一環，因此《條例》就法團的財務安排制定了

若干條文，讓法團可有效管理財務。根據《條例》第 20 條訂明，法團必須設立

並維持常用基金，以支付法團根據《條例》及公契規定行使的權力及職責的費用，

以及大廈日常的一般支出。法團亦可以設立並維持備用基金，以作緊急及常用基

金不足時之用。兩者均須根據《條例》第 21 條的規定，釐定業主須繳付的款額。

《條例》附表 5則訂明，管委會須每年擬備法團預算，列明各項支出的預算，不

論有關支出是從常用基金還是備用基金支付。 

 

  管委會有責任因應大廈的實際需要，釐定每年的財政預算，確保業主需繳付

的款額足以支付法團及大廈的基本開支及／或應急開支。如管委會認為預算所列

出的款項不足以應付開支，可以擬備修訂預算。根據《條例》第 21（1A）條，

如果管委會新釐定的款額較原來的款項增加超過 50%，就必須由法團藉業主大會

通過的決議批准。 

 

  我們了解部分業主認為需要加強有關法團財務安排規定的意見，並會把有關

意見向檢討委員會反映。 



完 

 

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（星期三） 

 


